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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第一條 本標準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

治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第五目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第五

目規定訂定之。 
本次修正納入智慧建築評
定基準及預留訂定因地制
宜容積獎勵項目之彈性，
爰新增法源依據。 

第二條 更新單元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依下列規定核計： 
    就下列獎勵容積評定因素一，法定容積率為百分之四百以下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

十為限；法定容積率逾百分之四百者，獎勵容積額度以申請額度六成計算，給予法定
容積百分之六為限。 

第二條 更新單元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依下列規定核計： 考量住宅區與商業區法定
容積差異對獎勵之容積有
乘數效果，爰配合獎勵容
積額度上限比率，避免法
定容積率逾 400%者申請單
項獎勵即接近上限值，致
環境貢獻不足，故予以調
整。 

一、考量與鄰近地
區建築物之
量體、造型、
色彩、座落方
位相互調和
之 建 築 設
計、無障礙環
境、都市防
災、智慧型建
築 

建 築
設 計
(一) 

1. 設計建蔽率低於
法定建蔽率百分
之十以上者。 

2. 法定空地綠覆率
達百分之七十以
上者。 

3. 建築物距 8 公尺
以下道路境界線
之退縮，自人行道
及建築物高度比
檢 討 範 圍 外 起
算，一側建築物退
縮距離達 2 公尺
以上者。 

4. 建築物與鄰地境
界線距離平均寬
度達 3公尺，最小
淨寬達 2 公尺以
上者。 

5. 建築物塔樓部分
斜對角距離以未
超過 45 公尺為原
則，倘超過 45 公
尺，以設計手法規
劃建物立面，以避
免形成連續性牆
面。 

達左列二項以
上者，給予法
定容積百分之
一。 

一、都市計畫特定專用區或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放
寬建蔽率者，不得申請
檢討本項評定基準 1.。 

二、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
者，不得申請檢討本項
評定基準 2.。 

一、考量與鄰近地
區建築物之量
體、造型、色
彩、座落方位
相互調和之建
築設計、無障
礙環境、都市
防災 

建築物之量體
造型、色彩、座
落方位相互調
和 之 建 築 設
計、無障礙環
境、都市防災 

一 法定容積率逾
百 分 之 四 百
者，給予法定容
積之百分之六
為限。 

 1. 留設法定空地、增加基
地綠化比率、控制建築
量體通風、採光及景
觀、添增立面設計變化
在建築基地之規劃設
計認為重要且得以量
化評定，參酌公會建
議、臺北市新建建築物
綠化實施規則、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及本市公共住
宅都市設計準則，爰擇
定之。 

2. 額度部分考量本項貢
獻及容積獎勵核給之
衡平，非所有建築基地
均可達到全部項目，爰
保有因地制宜彈性，擇
項申請。 

達左列四項以
上者，給予法
定容積百分之
二。 

二 法定容積率為
百分之四百以
下者，給予法定
容積之百分之
十為限。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K1009-20160602&RealID=13-11-4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K1009-20160602&RealID=13-1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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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建 築
設 計
(二) 

基地內留設寬度 4 公
尺以上供公眾通行之
通道，最小淨寬達 2.5
公尺以上，且自一端
道路銜接公共設施用
地或道路。 

依實際留設面
積計算，申請
額度以法定容
積百分之一為
上限。 

依法令、都市計畫規定留設
之通道或其他申請獎勵範
圍不得計入。 

為塑造友善步行環境，建
構地區人行步道空間動線
串聯，增添步行便利性及
銜接公共設施用地或道路
通達性，打造人本交通環
境，促進公共設施之利用。 

建 築
設 計
(三) 

建築物地面層鄰接公
共空間側留設供公眾
使用之挑高半戶外空
間。樑下淨高達 6 公
尺以上，留設面積達
36平方公尺以上者。 

依實際留設面
積加計 1.5 倍
計算，申請額
度以法定容積
百分之一為上
限。 

一、商業區申請本項獎勵應
設置於街角。 

二、本項獎勵不得與△
F5-2、△F5-3 重複申
請。 

三、任一邊最小淨寬應在 6
公尺以上，且長寬比不
得超過三。 

1. 除法定空地上鼓勵留
設大面積開放空間、人
行步道及騎樓外，建築
面積部分透過設計留
設挑高戶外空間對都
市景觀、市民互動佇足
活動空間有正面助益。 

2. 該空間與其他開放空
間集中配置留設為
宜，並考量商業區多設
有騎樓，為保留地區發
展紋理，避免騎樓形式
中斷不連續，爰對商業
區有特殊規定。 

無 障
礙 環
境
(一) 

更新後建築物住宅使
用部分，符合內政部
「住宅性能評估實施
辦法」新建住宅性能
評估之無障礙環境性
能，取得相關證明
者。 

達一級分者，
給予法定容積
百分之三。 

一、無障礙環境（一）、
（二）、（三）擇一申
請。 

二、申請本項獎勵，應將規
劃設計內容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住宅性
能評估專章檢討。經審
議通過後，實施者應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三、實施者申請使用執照
時，應繳交容積獎勵乘
以 銷 售 淨 利 之 保 證
金，保證於使用執照核
發後二年內，取得申請
性能評估基準以上級
分認證。依限取得級分
認證，保證金無息退
還，未依限取得級分認
證者，保證金不予歸
還，納入本市都市更新
基金。 

1. 考量我國已邁向高齡
社會，顧及行動不便者
行的權利與需求，提升
居住環境品質。 

2. 爰考量與現有評估機
制結合，實施者確保取
得級分認證者，逕予核
給容積獎勵。 

達二級分者，
給予法定容積
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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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無 障
礙 環
境
(二) 

1. 建築物避難層出
入口連通騎樓、無
遮簷人行道、門廊
等供人行室外通
路，採坡度小於
1:15 之坡道順平
銜接，並鋪設防滑
建材。 

2. 建築物全部之坡
道、升降設備等平
台處留設長寬各
達 2 公尺之緩衝
空間。 

3. 於法定無障礙設
施規定外，另增設
1部以上電梯供行
動不便者使用，並
可通達屋頂公共
空間，其出入動線
平順符合無障礙
規範。 

達左列 2 項者
以上，給予法
定容積百分之
一。 

一、無障礙環境（一）、
（二）、（三）擇一申
請。 

二、通用設計涉及空間高度
等相關規範，應附申請
項目之空間剖、立面
圖。 

1. 減緩避難層出入口與
各通道銜接坡道之坡
度、增加停等緩衝空
間、擴大無障礙行動範
圍在建築基地之規劃
設計認為重要且得以
量化評定，對行動不便
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
有正面效益，參酌公會
意見、內政部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爰
擇定之。 

2. 額度部分考量本項貢
獻及容積獎勵核給之
衡平，非所有建築基地
均可達到全部項目，爰
保有因地制宜彈性，擇
項申請。 

無 障
礙 環
境
(三) 

依「臺北市居住空間
通用設計指南」檢
討，住宅單元一定比
例符合室內環境規劃
之通用設計準則，且
符合基地內環境、建
築內環境、居家安全
與健康三類指標者。 

達一定比例給
予法定容積百
分之二 

一、無障礙環境 (一 )、
(二)、(三)擇一申請。 

一、確實標示通用設計住宅
空間戶數位置，供住戶
選配參考。 

二、通用設計涉及空間高度
等相關規範，應附申請
項目之室內空間剖、立
面圖。 

三、一定比例為本市 65 歲
以上人口與身障人口
比例取大值，據以計算
本案符合通用設計戶
數量。 

1. 無障礙環境獎勵容積
分三層次，除標章規劃
設計最為完整並結合
外審及保證金機制，單
項檢討最為簡易外，於
標章與單項檢討之
間，設立類標章檢討，
依通用設計指南，建構
完整無障礙環境，由都
市更新處逕為審查，免
外審及保證金機制，增
加實施者選擇彈性。 

2. 本項指標目前已為「修
訂臺北市老舊中低層
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
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
使用，易於操作，施行
有案，具執行可行性。
因老舊公寓專案現已
落日，爰延用適宜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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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定標準。 

都 市
防 災
(一) 

更新後建築物住宅使
用部分，符合內政部
「住宅性能評估實施
辦法」新建住宅性能
評估之結構安全性
能，取得相關證明
者。 

達一級分者，
給予法定容積
百分之三。 

一、申請本項獎勵，應將規
劃設計內容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住宅性
能評估專章檢討。經審
議通過後，實施者應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二、實施者申請使用執照
時，應繳交容積獎勵乘
以 銷 售 淨 利 之 保 證
金，保證於使用執照核
發後二年內，取得申請
性能評估基準以上級
分認證。依限取得級分
認證，保證金無息退
還，未依限取得級分認
證者，保證金不予歸
還，納入本市都市更新
基金。 

1. 考量我國地震頻繁，爰
要求新建建築物耐震
標準高於法令規定，以
預先防備震災發生，確
保生命財產安全。 

2. 爰考量與現有評估機
制結合，實施者確保取
得級分認證者，逕予核
給容積獎勵。 

達二級分者，
給予法定容積
百分之二。 

達三級分者，
給予法定容積
百分之一。 

都 市
防 災
(二) 

基地開發設置雨水流
出抑制設施，高於法
定雨水貯留量達一定
比例。 

達一定比例 1
倍以上，給予
法定容積百分
之一。 

一、法定雨水貯留量依「臺
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
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規定，視基地規模檢討
之。 

二、應檢附相關設施及排水
系統分析資料、圖說。 

考量近年氣候異常，都市
土地及建築物對瞬間強降
雨韌性不足，為回應聯合
國氣候議題，強化都市承
洪功能，調適都市洪患發
生之頻率與強度，爰鼓勵
更新案以雨水貯集利用系
統，強化滯洪、蓄洪之防
災措施。 

智 慧
型 建
築
(一)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
內政部智慧建築評估
指標系統，取得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及智慧
建築等級銀級以上
者。 

達鑽石級給予
法定容積百分
之四。 

一、本項獎勵經審議通過
後，實施者應與本府簽
訂協議書，納入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 

二、實施者申請使用執照
時，應繳交容積獎勵乘
以 銷 售 淨 利 之 保 證
金，保證於使用執照核
發後二年內，取得智慧
建築標章。依限取得智
慧建築標章，保證金無
息退還，未依限取得智
慧建築標章，保證金不
予歸還，納入本市都市
更新基金。 

達黃金級給予
法定容積百分
之三。 

1. 國內智慧建築之發
展，累積近十年研究成
果，已逐步走出屬於我
國特有之智慧建築系
統。透過智慧建築標章
之推廣，促使建築自動
化之技術更快速的成
長與應用。建築物之管
理更具人性化與智慧
化。進而延長建物之壽
命，節省能源、節約人
力，並降低建物日後之

達銀級給予法
定容積百分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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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營運費用。 

2. 爰考量與現有智慧建
築評估機制結合，實施
者確保取得智慧建築
標章者，逕予核給容積
獎勵。 

智 慧
型 建
築
(二) 

1. 建築物設置能源
管理系統，對於共
用區域空調或動
力或照明等設備
進行能源監控或
需量用電管理。 

2. 整體規劃弱電及
消防等各系統所
需之不斷電設備
及需連接社區緊
急電源迴路(發電
機)。 

3. 增設環境感知設
備，可分別自動偵
測光線、照明、澆
灌或溫度控制者。 

4. 採用智慧電表、水
表。 

5. 戶外照明設備採
綠能設施發電。 

達左列 4 項者
以上，給予法
定容積百分之
一。 

智慧型建築（一）與（二）
擇一申請。 

     1. 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環
境感知設備、綠能設施
發電有建築物節能效
益、不斷電設備有助災
時應變能力，期望都市
更新案透過各種智慧
策略、永續環保等相關
產業技術，以因應全球
面臨氣候變遷及能源
枯竭等環境議題。 

3. 本項獎勵參酌公會意
見、臺北市公共住宅智
慧社區建置規範手
冊，希望藉由導入智慧
化系統及設備整合應
用於建築物內，使其建
築物具備主動感知之
智慧化功能，爰擇定
之。 

2. 額度部分考量本項貢
獻及容積獎勵核給之
衡平，非所有建築基地
均可達到全部項目，爰
保有因地制宜彈性，擇
項申請。 

智 慧
型 建
築
(三) 

提供汽車及機車充電
停車位數達法定停車
位百分之二者。 

得給予法定容
積百分之一。 

一、充電汽車及機車停車位
為社區共用車位，其管
理規範應納入住戶管
理規約。 

二、充電柱之設備規格得比
照「臺北市停車管理工
程處接受民間充電柱
捐贈注意事項」辦理。 

     1. 為減少我國汽、機車使
用石化燃油能源，致力
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減
緩溫室效應對環境負
面影響，配合我國電動
車發展趨勢，於法定停
車位導入電動車充電
設備。 

2. 參酌本市停管處公有
停車場設置標準，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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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獎勵容積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容積額度 備註 
電設備服務涵蓋率為
基礎，充電車位應為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所稱
之共用部分，除具充電
功能外，不得為專用或
約定專用部分，俾確保
公寓大廈住戶均得使
用。 

第三條、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標準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者，依修正生效前獎勵標準辦理，但修正生效後之獎勵標準較有利於報核者，經重新公開展
覽程序，得全部適用修正後之獎勵標準。 

第三條、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更新案審議期間甚長，為
避免法令變動有損土地所
有權人及實施者權益，參
酌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
條之一精神，基於信賴保
護原則及避免法令適用疑
義，爰明定標準修正前後
之適用。 

 


